附件2
中山市医疗救助实施细则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2020年11月我市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广东省社会救助条例》等规定出台《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医疗救助办法的通知》（中府办〔2020〕48号），近两年国家和广东省相继出台医疗救助方面的相关政策文件。2023年，省医保局出台《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的通知》（粤医保规〔2023〕4号，以下简称《省办法》）省医保局出台《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以下简称《省办法》），一是规定医疗救助对象范围，具体包括特困人员、孤儿等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以及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符合条件的重病患者，即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二是明确医疗救助待遇内容，包括资助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按规定支付医疗救助对象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保障后的合规医疗费用，三是建立倾斜救助，医疗救助对象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综合保障后个人负担较重的，可进一步享受救助,具体救助标准由各地市设定。根据《省办法》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我局会同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等部门讨论，起草形成《中山市医疗救助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主要内容共十一条。
（1） 第一条起草背景。
（2） 第二条各部门工作职责。
（3） 第三条医疗救助对象范围。
（4） 第四条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参保资助。
（5） 第五条医疗救助对象首次救助待遇。
（6） 第六条医疗救助对象倾斜救助待遇。
（7） 第七条医疗救助对象异地就医待遇。
（8） 第八条医疗救助对象结算方式。
（9） 第九条医疗救助对象相关解释说明。
（10） 第十条明确文件解释权问题。
（11） 第十一条明确实施时间、有效期等问题。
三、主要修订内容
（一）明确医疗救助对象范围
  《实施细则》按照《省办法》第六条执行，具体包括本市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等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以及经本市民政部门认定的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符合条件的重病患者，即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我市部分医疗救助对象名称已在《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广东省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通知》（中府〔2022〕133 号）修订。
（二）明确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参保资助范围和标准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办法》第八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含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成员，下同）参加资格认定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的，其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不含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成员，下同）参加资格认定地居民医保的，其个人缴费部分依法给予资助，法律、法规、规章未作明确的，具体由各市设定。参加非资格认定地居民医保的，原则上不给予资助”的规定，明确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档的，其个人缴费部分由资格认定所在镇街财政给予全额资助，由资格认定所在镇街统一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二档的，其个人缴费资助标准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档标准执行。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除参加本市居民医保的，参加其他医疗保险的，不再给予资助或补贴。
（三）按省规定扩大医疗救助对象首次保障范围
根据《省办法》第十条“医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普通门诊、门诊特定病种、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支付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由医疗救助基金按规定支付。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参照国家和省关于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相关规定执行”的规定，首次救助保障范围由医保费用[含起付标准（线）以下、按比例自付、最高支付限额（封顶线）以上]扩大为合规医疗费用[在医保费用的基础上增加乙类先行自付、目录范围内超限价部分]。
（四）按省规定调整医疗救助对象首次医疗救助待遇
 根据《省办法》第十一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按100%的比例予以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按不低于80%的比例予以救助，均不设年度救助起付标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按不低于70%的比例予以救助，年度救助起付标准按各市上上年度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左右确定。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按不低于70%的比例予以救助，年度救助起付标准按各市上上年度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左右确定”的规定，《实施细则》结合省文件要求及我市现行政策，进一步明确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年度救助起付标准为6000元，救助比例为85%；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年度救助起付标准为1.5万元，救助比例为70%，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起付标准和支付比例维持不变。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的年度救助限额为20万元。
（五）按省规定规范医疗救助对象倾斜医疗救助待遇
1.明确倾斜救助待遇保障范围。根据《省办法》第十三条“对规范转诊且在省域内就医的医疗救助对象，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综合保障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给予倾斜救助，具体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确定”的规定，明确本市或规范转诊且在省域内就医的医疗救助对象，在一个医保年度内，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支付后，医疗救助对象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按规定予以倾斜救助。待遇保障范围由原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按规定调整为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
2.合理设置倾斜救助起付标准、报销比例和救助限额。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不设年度救助起付标准，按100%的比例予以倾斜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6000元的部分，按80%的比例予以倾斜救助；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1.5万元的部分，按70%的比例予以倾斜救助；倾斜救助年度限额为15万元。


1

